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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48 证券简称：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：2016-008 

 

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

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，会议于 2016 年 4

月 19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，实

到董事 8 人，董事唐文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会，授权委托董事长刘宜云先生

代为行使表决权。会议由董事长刘宜云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

了会议。本次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

定。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汪利民、陆豫、蔡启孝向董事会递交了《2015 年度独立董事

述职报告》，并将在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。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

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总经理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工作计划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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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

站：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全文》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； 

《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摘要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资产 106,410.94 万元，较上年末同比增长

22.22%；2015 年营业收入 87,485.37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降低 16.51%；实现归属

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,692.22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55.01%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

公司预计 2016 年营业总收入 103,069.55 万元，利润总额 5,373.17 万元，归

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,567.20 万元。 

上述财务预算不代表公司对 2016 年度的实际盈利水平的预测，能否实现取

决于行业、市场状况变化、管理团队的能力等多种因素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，

提示投资者特别注意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5 年，公司共实现利润

36,922,249.93 元，提取盈余公积金 3,692,224.99 元后，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

33,230,024.94元，加上上年未分配利润 309,972,610.81元，减除本年度已分配 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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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利润 18,000,000 元，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25,202,635.75 元。资本公积年末余

额为 452,560,322.14 元。 

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,000

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.8 元（含税）；同时，以

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共计分配利润 960

万元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12,000 万股变更为 24,000 万

股。 

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，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

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1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《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

后，公司总股本将由 12,000 万股变更为 24,000 万股，注册资本将由原 12,000 万

元变更为 24,000 万元。 

鉴于上述注册资本的变更，以及公司营业执照执行国家“三证合一”的情况，

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作如下修订： 

第二条：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规定由原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

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。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现股份公司发起人。 

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《关于同意江西电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变

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商资批[2008]174 号）批准，采取发起设立

方式设立；公司在景德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。注册号：

360200512000014。 

修改为：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规定由原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

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。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现股份公司发起人。 

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《关于同意江西电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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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商资批[2008]174 号）批准，采取发起设立

方式设立；公司在景德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。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3602007567501195。 

第六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,000 万元。 

修改为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,000 万元。 

第十九条：公司股份总数为 12,000 万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。 

修改为：公司股份总数为 24,000 万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。 

第一百九十条：公司指定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。 同时指定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披露有关信息的网站。 

修改为:公司指定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

披露信息的媒体。同时指定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披露有关信

息的网站。 

根据上述修订相应修改第一百九十二条、第一百九十四条、第一百九十六条、

第二百〇二条中关于公告媒体的相关内容。 

若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未通过，则上述第六条和第十九条的修改无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公司章程修订案》及《公司章程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九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公司 2015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预计日常关联购销交易总额为 11,770 万元（不

含税），实际交易总额为 8,356.19 万元（不含税），依据公司业务运行情况，2016

年全年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9,600 万元（不含税）。 

关联董事刘林生、汪国清和曾道龙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许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，详见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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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6

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和为上市公司提

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，为保持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，建议续聘大

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，具体审计费用由

公司和审计机构另行协商确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许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，详见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银行贷款及授权事宜的议案》 

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壹亿元人民币的借款。 

为提高贷款工作效率，降低筹资成本，提议授权董事兼总经理汪国清按不超

过壹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，与相关银行洽谈有关融资事宜，代表公司签署包括但

不限于贷款合同、担保或抵押合同等法律文件。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

起一年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十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》 

为了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在确保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前提

下，公司拟申请使用不超过 10,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

财产品，产品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，且在上述额度内，资金可以滚动使用。 

授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和范围内决定投资具体事项，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

通过之日起 1 年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

本议案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。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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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：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详见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十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

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十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〈年产 5 万吨 AC 发泡剂技改三期工程完善化项目

实施方案〉的议案》 

“年产 5 万吨ＡＣ发泡剂及其配套设施技改项目”为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之一，

项目计划总投资 21,945.88 万元。该项目自 2010 年开始分期分批实施，截止到

2015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使用本募投项目累计资金 14,585.41 万元（含氨回收项目

资金），结余资金 7,360.47 万元。通过改造，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AC 发泡

剂装置能力达到日产 175 吨（6.3 万吨/年）。 

2016 年度，公司将在现有装置基础上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扩能改造，并配

套实施低浓度氨氮废水深度氧化处理改造，以彻底解决低氨氮废水脱氨的问题。

本期项目计划投资 4,653.37 万元（其中 2015 年度已实施未完工项目结余 1,794.90

万元，2016 年新增投资 2,858.47 万元），通过改造，使公司ＡＣ发泡剂产能达到

220 吨/日（年产 8 万吨规模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十六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〈年产 5 万吨氯化亚砜技改项目二期工程技改方

案〉的议案》 

公司年产 5 万吨氯化亚砜技改扩建项目作为上市募投项目之一，项目计划总

投资 7,881.72 万元，该项目一期工程已完成，实际完成项目投资 1,457.36 万元（已

从募投项目资金中支付）。 

为进一步提高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，促进安全生产，2016 年拟开展年产 5

万吨氯化亚砜技改扩建项目二期工程建设，本期项目计划投资 1,507.05 万元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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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对现有生产装置进行技术升级改造，提高装备水平，彻底消除装置中的安全和

环保隐患，同时，适当提升产能 5,000 吨/年，使氯化亚砜生产装置产能逐步达到

4 万吨/年的目的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十七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本次董事会决定将通过的相关议案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提议定于 2016 年 5 月 10

日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




